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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民生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回复的专项说明 

 

中汇会专[2023]2046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出具的“审核函〔2022〕010869 号”《关于

杭州民生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回复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作为杭

州民生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健康”、“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报会计师，对反馈意见有关财务问题进

行了认真分析，补充实施了核查程序，并出具了专项说明（中汇会专

[2022]6687 号）。因公司补充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我们为此作了追加核查，

现就反馈意见有关财务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 关于财务不规范事项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多项财务不规范事项，

包括为控股股东转贷及提供担保、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等。资金流水核查显示，

民生控股及其控制的除发行人外其他企业（简称民生控股集团）存在集团内公

司互相大额转贷及内部资金拆借。 

请发行人： 

（1）结合民生控股集团的资金管理情况及规范性水平、发行人上述财务不

规范事项的整改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已建立健全财务内控制度，并结合具体

制度和规定内容说明防范再次发生资金占用情形的具体措施。 

（2）说明集团内大额往来款及理财产品具体情况，集团是否存在投资风险，

是否会对发行人的独立性、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形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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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民生控股集团的资金管理情况及规范性水平、发行人上述财务不

规范事项的整改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已建立健全财务内控制度，并结合具体

制度和规定内容说明防范再次发生资金占用情形的具体措施。 

（一）民生控股资金管理情况和规范性水平 

1、民生控股资金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民生控股在资金控制方面已制定《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资金调拨（拆借）

管理制度》《往来户结算管理制度》《费用管理制度》《会计工作内部稽核制度》

等与货币资金控制相关的制度，建立了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审批制度。 

民生控股的货币资金支付使用按照请款、审批、支付的程序执行，经办人

员在职责范围内，按照审批人的批准意见办理货币资金业务。民生控股在资金

控制方面遵循不兼容岗位分离原则，出纳作为独立的岗位，与稽核、会计档案

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相分离。 

报告期内，民生控股不存在因资金违规使用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监管

机构处罚的情形；同时，其聘请的审计机构对其各年度财务报表均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民生控股偿债风险情况 

经核查，民生控股截至报告期末的未付债务主要由银行借款、承兑汇票以

及应付民生药业往来款组成，该等债务的还款周期明确，且民生控股自身资产

状况及经营状况良好，民生控股因该等未付债务引发的系统性偿债风险较小。

具体如下： 

（1）民生控股的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报告期内，民生控股除股权投资及管理外，还从事国内贸易业务，其贸易

业务采用以销定采的方式，相应风险较小。民生控股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项  目 2022 年末/年度 2021 年末/年度 2020 年末/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15,200.54 186,094.87 172,696.59 

净利润（万元） 1,646.20 1,139.93 1,889.77 

资产负债率（%） 76.33 73.01 75.74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29,113.85 8,468.43 28,148.74 



2-4 

注：以上数据为民生控股单体报表数据，2022年末及 2022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2）民生控股债务情况 

截至 2022年末，民生控股负债主要系短期借款 80,545.73 万元、应付票据

68,650.00 万元和其他应付款 20,961.74万元。 

截至 2022年末，民生控股主要未付债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务

类别 
具体类型 债权人/承兑银行 金额 到期区间 

银行

短期

借款 

房产抵押借款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8,800.00 2023年 5 月至 2023 年 9月 

担保借款 杭州银行保俶支行 16,900.00 2023年 2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担保借款 华夏银行杭州分行 9,500.00 2023年 2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担保借款 南京银行杭州分行 5,500.00 2023年 9 月至 2023 年 10 月 

担保借款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5,900.00 2023年 10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担保借款 建设银行西湖支行 8,300.00 2023年 3 月至 4 月 

担保及房产抵押借款 交通银行华浙支行 9,500.00 2023年 1 月至 2023 年 9月 

担保借款 北京银行杭州分行 4,500.00 2023年 2 月 

担保借款 通商银行 4,495.73 2023年 3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担保借款 上海银行杭州分行 2,150.00 2023年 6 月 

担保借款 广发银行湖墅支行 5,000.00 2023年 9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应付票据 全额保证金 68,650.00 2023年 4 月至 2023 年 10 月 

其他应付款-往来款 民生药业 19,310.63 - 

合  计 168,506.36 - 

注：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上述负债中已到期负债均已于期后归还。 

由上表可见，截至 2022年末，民生控股可预见的未来需要偿还的负债主要

为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和其他应付款。其中，银行短期借款中抵押借款的金额

为 10,300.00 万元，保证金担保金额为 5,650万元，应付票据均为全额保证金

担保，其他应付款主要系应付子公司民生药业往来款。 

（3）民生控股系统性偿债风险较小 

民生控股因上述未付债务引发的系统性偿债风险较小，具体原因如下： 

①民生控股货币资金余额相对充裕。 

截至 2022年末，民生控股货币资金余额为 78,597.90万元，可使用的货币

资金余额相对充裕。 

②民生控股持有不动产及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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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末，民生控股持有上市公司浙商银行（601916.SH）股份

1,777万股，根据 2022年 12月 30日收盘价计算的市值为 5,224.38万元；持

有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08号 3 号楼商业用房 8,178.88平米，授信银行给予的

估值作价为 16,818万元。该等资产具有较好的可变现能力。 

③民生控股报告期内持续经营 

报告期内，民生控股除股权投资及管理外，还从事国内贸易业务，相关贸

易业务采用以销定采的方式进行，贸易业务风险较小。报告期内，民生控股的

营业收入分别为 172,696.59万元、186,094.87万元和 215,200.54 万元，经营

性现金净流量累计为 65,731.02 万元，现金流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④民生控股和主要合作银行业务开展情况正常，不存在到期未能偿还的大

额负债 

根据民生控股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企业信用报告》及其出具

的说明、民生控股主要合作银行出具的确认文件，报告期内，民生控股不存在

银行借款逾期或债务违约的情况，也不存在债权人就此查封、诉讼或执行担保

资产的情形。 

如上所述，民生控股持有货币资金及不动产、上市公司股票等可变现资产，

此外，民生控股及投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与主要合作银行业务开展情况正常，

短期借款到期后，除通过自有资金、资产变现偿还借款外，亦可通过银行续贷

等方式偿还借款。据此，民生控股上述未付债务引发的系统性偿债风险较小。 

3、民生控股集团内的资金往来情况 

（1）民生控股集团内各公司独立开设存款账户，不存在与其他企业共用银

行账户的情形，不存在民生控股对其控制的企业进行资金归集的情形。 

（2）报告期内，民生控股与各关联公司之间主要由于转贷事项、临时资金

周转或自身经营需要导致的资金往来，各类型往来款项具体构成情况详见本题

之“二、（一）1、大额往来款具体情况”的回复。 

上述集团内资金往来的主要发生原因如下： 

往来类型 发生原因 

银行转贷 

为满足贷款银行受托支付要求，民生控股存在通过上游供应商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情形，存在其控制的企业为其转贷

资金提供临时性资金通道情形 

临时性资金周转 银行贷款周转、集团内往来清理产生的临时性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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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拆借 主要系从事国内贸易业务过程中需要支付采购货款导致的资金需求 

如上所述，银行转贷和临时性资金周转均属于短时间过桥性质款项，未形

成长时间资金占用。国内贸易业务过程中需要支付的采购货款，民生控股主要

通过银行借款的方式筹措，从集团内其他公司拆借的资金总体较小。 

（二）发行人上述财务不规范事项的整改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曾与关联方之间存在转贷、资金拆借及提供担保事项，

但该等情形均发生于公司股改前的一人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已在股改或首次申

报基准日前整改规范完毕，此后公司未再发生新的财务不规范事项。针对上述

财务不规范事项，公司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1、整改情况 

（1）针对转贷事项，自 2021 年 3月健康科技通过民生控股取得的银行贷

款到期偿还后至今，健康科技未再发生通过关联方转贷事项，健康科技贷款银

行也已书面确认健康科技不存在贷款违约事项。 

（2）针对资金拆借事项，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

金拆借已结清，后续未再发生资金拆借的行为。 

（3）针对担保事项，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公司为民生药业银行贷款提

供的担保已解除。报告期内，除公司曾为民生药业提供抵押担保且已解除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形。截止本回复报告出具日，公司也不存在新增

对外担保的情形。 

2、召开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确认 

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分别于 2021年 12月 4日和 2021

年 12月 19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最近三年一期关联交

易的议案》，对发行人（健康有限）与民生控股之间的资金拆借事项和为控股股

东民生药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按照股份公司建立健全的有关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履行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审议程序，相关关联方均已回避

表决。 

3、取得贷款银行对转贷情况的证明文件 

健康科技取得了贷款银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于 2021年 10月

22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8年 1 月 1日至本证明出具日，浙江民生健康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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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与本行所发生的所有借款，均履行了本行正常的审批程序，浙江民生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借款合同的要求正常履行该等合同，未损害本行的利益。

截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浙江民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无不良贷

款记录，与本行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专项承诺 

（1）针对转贷事项 

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股东民生药业、民生控股，实际控制人竺福江、竺昱

祺对转贷行为进行承诺：“本企业/本人将依法行使公司股东权利和管理权限，

确保民生健康及其子公司贷款资金使用规范以及资金管理规范。若民生健康及

其子公司因报告期内存在的贷款周转事宜而导致违约责任并给民生健康或其子

公司造成损失或因此受到处罚的，本企业/本人将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费用、

罚款或其他经济损失。” 

（2）针对资金拆借事项 

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股东民生药业、民生控股，实际控制人竺福江、竺昱

祺对资金拆借行为进行承诺：“本公司/本人将避免再与民生健康及其子公司发

生资金往来行为，若民生健康及其子公司因报告期内存在的资金拆借事宜而导

致违约责任并给民生健康或其子公司造成损失或因此受到处罚的，本公司/本人

将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费用、罚款或其他经济损失。” 

（三）发行人是否已建立健全财务内控制度 

公司财务不规范事项均发生于股改前的一人有限公司阶段。上述事项发生

前，均已根据公司当时适用的内部管理制度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公司股改后，

进一步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

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内部审计管理制度》《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和《独

立董事工作细则》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规范，未再新增关联方资金拆借和对外

担保事项，同时，公司召开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上述资金拆借和担

保事项进行了审议确认，相关关联方均已回避表决。 

中汇会计师就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关于杭州民生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3]2039号），认为：“民生健康公司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22年 12月 31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

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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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资金管理和对外担保事项上的内部控制制度

健全有效。 

（四）结合具体制度和规定内容说明防范再次发生资金占用情形的具体措

施 

1、制定专项制度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为进一步防范资金占用风险，公司制定了如下

专项制度并采取的主要内部控制措施如下： 

（1）股份公司成立后，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已建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 3名独立董事。经发行人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发行人在董事会下设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 2名为独立董事，并由会计专业董事担任召集人；同

时，发行人设立了审计部作为内部审计机构，对审计委员会负责、向审计委员

会报告工作。 

（2）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明确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并规

定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

避表决；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转移公司

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3）制定了《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与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必须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进

行决策和实施，发生关联交易行为后，公司应及时结算，不得形成非正常的经

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应当严格

限制占用公司资金，公司不得以垫支工资、福利、保险等期间费用，预付投资

款等方式将资金、资产和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使用，也

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

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使用：①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使用；②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委托贷

款；③委托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④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开具没有

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⑤代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偿还债务；⑥监管机关

及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资金占用方式。 

（4）制定了《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内部审计管理制度》：发行人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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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设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 2名为独立董

事，并由会计专业董事担任召集人。同时，发行人设立了审计部作为内部审计

机构，对审计委员会负责、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议事规则》《内部审计管理制度》，审计部每半年对公司提供担保、关联交易以

及公司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资金

往来情况进行检查，并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检查报告。 

（5）聘请了独立董事，制定了《独立董事工作细则》，规定对重大关联交

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有权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对公司与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发生资金往来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发表

独立意见。根据《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独立董事需就重大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需

要披露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且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

总额高于 300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5%的关联交易）以及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需经独

立董事认可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专项承诺 

民生药业、民生控股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了专项承诺：本公司/本人将

避免再与民生健康及其子公司发生资金往来行为，若民生健康及其子公司因报

告期内存在的资金拆借事宜而导致违约责任并给民生健康或其子公司造成损失

或因此受到处罚的，本公司/本人将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费用、罚款或其他经

济损失。 

3、前述制度及措施的执行效果 

股份公司设立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事项均已按照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规定

的权限履行相应决策机构的审议程序，发行人独立董事就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均

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再发生资金占用的情形。 

同时，中汇会计师已就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关于杭州民生健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3]2039号），认为：“民生健康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22年 12 月 31日在所有重

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综上，为进一步防范资金占用风险，公司已制定较为完善的内控措施，能

够有效防范公司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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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集团内大额往来款及理财产品具体情况，集团是否存在投资风险，

是否会对发行人的独立性、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形成不利影响。 

（一）集团内大额往来款及理财产品具体情况 

1、大额往来款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民生控股集团内往来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金用途 收入金额 支出金额 

民生药业 

银行转贷 90,037.84 88,577.84 

临时性资金周转 60,870.32 63,209.18 

资金拆借 17,108.84 13,102.00 

小  计 168,017.00 164,889.02 

民生控股 

银行转贷 577,961.76 577,237.55 

临时性资金周转 46,555.02 46,279.94 

资金拆借 23,371.97 9,373.95 

小  计 647,888.75 632,891.44 

民生滨江 

银行转贷 256,282.81 256,282.81 

资金拆借 27,347.14 26,517.14 

小  计 283,629.95 282,799.95 

民生(天津）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资金拆借 - 360.00 

小  计 - 360.00 

杭州民生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临时性资金周转 4,268.58 4,268.58 

资金拆借 1,304.00 215.00 

小  计 5,572.58 4,483.58 

杭州源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资金拆借 215.00 - 

小  计 215.00 - 

民生厚泽 

银行转贷 222,905.49 222,905.49 

临时性资金周转 12,653.81 11,544.96 

资金拆借 70.00 698.59 

小  计 235,629.30 235,149.04 

杭州民生科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转贷 256,472.49 256,472.49 

临时性资金周转 6,000.00 6,088.84 

资金拆借 - 8,950.11 

小  计 262,472.49 271,5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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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资金用途 收入金额 支出金额 

民生高科 
资金拆借 900.00 6,100.00 

小  计 900.00 6,100.00 

杭州民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转贷 11,870.00 11,870.00 

临时性资金周转 2,060.00 2,023.78 

资金拆借 508.00 1,455.00 

小  计 14,438.00 15,348.78 

浙江民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转贷 5,290.00 5,290.00 

临时性资金周转 3,355.00 3,400.00 

资金拆借 2,835.00 1,948.00 

小  计 11,480.00 10,638.00 

杭州民生多仁医疗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银行转贷 4,900.00 4,900.00 

资金拆借 500.00 - 

小  计 5,400.00 4,900.00 

杭州民生立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转贷 3,911.00 3,911.00 

临时性资金周转 1,000.00 1,000.00 

资金拆借 1,500.00 560.00 

小  计 6,411.00 5,471.00 

杭州民生多仁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银行转贷 7,299.91 7,299.91 

资金拆借 1,560.00 500.00 

小  计 8,859.91 7,799.91 

杭州民生汇泽实业有限公司 

银行转贷 297,388.62 297,388.62 

临时性资金周转 4,111.61 4,111.61 

资金拆借 - 1,000.00 

小  计 301,500.24 302,500.24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民生控股集团资金流水中集团内往来主要系银行

转贷及临时性资金周转，资金拆借的规模总体较小。 

2、理财产品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民生控股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种类 收入金额 支出金额 产品说明 

银行现金管理产品 150,988.07 154,632.95 

以现金管理型产品为主的银行理财

产品，主要包括杭州银行“幸福 99

新钱包开放式理财产品”、杭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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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种类 收入金额 支出金额 产品说明 

行“幸福 99 卓越智选银行理财计

划”等 

结构性存款 38,315.43 50,900.00 

主要为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杭州

银行结构性存款及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结构性存款等 

定期存款 32,501.41 44,861.00 主要包括定期存单及普通定期存款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民生控股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银行理财产品。 

（二）集团是否存在投资风险 

民生控股集团投资主要系集团内公司的股权投资和理财产品投资，民生控

股下属公司主要从事医药相关产业、宠物饲料、医疗器械（含口腔诊疗）、自有

闲置及租赁物业服务和股权投资（主要为集团内公司的持股平台），理财产品投

资均为银行理财产品，该等投资风险均较小。具体如下： 

1、股权投资 

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外，民生控股控制的其他企业共有 25 家，分布的业务

领域以医药相关产业为主，同时涉及宠物饲料、医疗器械（含口腔诊疗）、物业

出租和股权投资。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控制关系 
注册资本

（万元） 
实际从事的主营业务 

1 民生药业 
民生控股持股

78.21% 
8,897.00 

药品生产与销售：主要系肿

瘤肝病类药物及大输液等处

方药的生产与销售 

1-1 民生滨江 
民生药业持股

100.00% 
3,000.00 

药品生产与销售：主要系药

品固体制剂（片剂、胶囊）

受托加工生产和销售 

1-2 民生天津 
民生药业持股

100.00% 
1,000.00 生物医药技术咨询和服务 

1-3 民生研究院 

民生药业持股

68.75%，杭州民泽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31.25% 

2,400.00 
创新药研发、技术咨询和服

务 

1-3-1 源昶科技 
民生研究院持股

100.00% 
50.00 

创新药研发、技术咨询和服

务 

1-3-2 科诺管理 

民生研究院持股

86.00%并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200.00 股权投资 

1-3-3 梯诺科技 
民生研究院和科诺管

理合计持股 95.00% 
100.00 

创新药研发、技术咨询和服

务 

2 民生厚泽 
民生控股持股

100.00% 
3,000.00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 

2-1 景牛管理 
民生厚泽持有

16.4849%的出资份额
1,348.31 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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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2-2 景亿管理 

民生厚泽持有

12.4961%的出资份额

且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1,078.65 股权投资 

2-3 瑞民管理 

民生厚泽持有

7.4478%的出资份额

且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1,617.98 股权投资 

2-4 
杭州旭德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民生厚泽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并持有

99.26%的合伙份额 

135.00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 

2-5 
杭州笙德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民生厚泽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并持有

99.26%的合伙份额 

135.00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 

2-6 
杭州景硕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民生厚泽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并持有

20.83%的合伙份额 

480.00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 

2-7 
杭州民泽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杭州景硕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64% 

750.00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 

3 
杭州民生科泽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民生控股持股

78.2060% 
1,000.00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 

3-1 民生高科 

杭州民生科泽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5,000.00 园区管理、物业出租 

3-1-1 
杭州民生峰达生命科

技有限公司 

民生高科持股

51.00% 
1,500.00 

创业空间服务；园区管理服

务 

4 
杭州民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民生控股持股

66.4629% 
3,000.00 宠物饲料的生产销售 

4-1 
浙江民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杭州民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持股 100.00% 
3,000.00 宠物饲料的生产销售 

4-2 
安吉豪森药业有限公

司 

杭州民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持股 100.00% 
2,000.00 

报告期内未开展实际生产经

营 

5 
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民生控股持股

65.04% 
8,800.00 原料药的生产销售 

6 
杭州民生多仁医疗管

理技术有限公司 

民生控股持股

51.00% 
8,100.00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 

6-1 
杭州民生立德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杭州民生多仁医疗管

理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82.7586% 

6,525.00 口腔种植体生产销售 

6-1-1 
杭州民生多仁口腔门

诊部有限公司 

杭州民生立德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1,000.00 口腔诊疗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除安吉豪森药业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已无实际经营

业务外，民生控股控制的其他企业均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其中从事医药相关产

业的生产企业民生药业和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规模较大，从事药品

研发及其他业务领域的企业经营规模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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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生药业和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其单体口径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1）民生药业 

项  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31,516.83 139,709.75 148,920.33 

净利润（万元） 1,736.68 17,630.45 6,154.75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2,412.27 6,946.86 10,656.55 

注：2022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2）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2022 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7,369.51 38,330.86 35,519.74 

毛利率（%） 26.45 28.23 28.87 

净利润（万元） 2,454.61 3,721.04 3,616.29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1,041.73 3,500.63 6,399.32 

注：2022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尚

未公布 2022年年报数据。 

2、理财产品投资 

民生控股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银行理财产品,相关投资风险较小。具体

情况详见本题之“二、（一）2、理财产品具体情况”的回复。 

综上，民生控股集团投资主要系股权投资和理财产品投资，相关投资风险

均较小。 

（三）是否会对发行人的独立性、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形成不利影响 

民生控股集团内的大额往来及理财产品投资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及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具体如下： 

1、公司已建立独立的财务体系 

公司已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

务会计制度。公司独立开设基本存款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存在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情形。 

2、公司已针对关联交易事项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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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内部审计管理制度》《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和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规范，相关制度能够有效防范关联

方资金拆借和对外担保事项。 

3、民生控股系统性偿债风险较小 

民生控股截至报告期末的未付债务主要由银行借款以及应付民生药业往来

款组成，该等债务的还款周期稳定，且民生控股自身资产状况及经营状况良好，

民生控股因该等未付债务引发的系统性偿债风险较小。 

4、民生控股对外投资不存在重大风险 

民生控股对外投资主要系股权投资和理财产品投资。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

日，民生控股控制的其他企业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风险。民生控股购买

的理财产品均为银行理财产品,不存在重大风险。 

综上，公司已建立独立的财务体系，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民生控股系

统性偿债风险较小，对外投资不存在重大风险。民生控股集团内的大额往来及

理财产品投资不会对公司独立性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 

 

三、中介机构核查事项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民生控股 2020 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的审计报告或

财务报表，了解民生控股所聘请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意见情况以及民生控股的

资产负债率以及现金流状况； 

2、取得并查阅民生控股填写的调查表、民生控股对外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

和工商登记资料、民生控股控制的其他企业关于主营业务的说明及主要产品清

单以及民生控股出具的说明，并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进行查询，

核查民生控股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存续及主营业务情况； 

3、取得并查阅民生控股控制的其他企业 2020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年

度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了解民生控股控制的其他企业财务数据情况； 

4、取得并查阅民生控股出具的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的负债清单，了解

民生控股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的具体负债情况； 

5、取得并查阅民生控股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的银行借款清单、银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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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融资）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以及企业信用报告，了解民生控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银行融资情况、银行借款期限以及是否存在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6、取得民生控股主要贷款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核查其与相关贷款银行之

间是否存在债务逾期或纠纷的情况； 

7、取得民生控股出具的书面说明并访谈民生控股的财务总监，了解民生控

股的经营情况及其资金需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民生控股的资产负债率、

现金流状况、大额未付债务情况以及民生控股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8、取得并查阅发行人与民生控股之间的资金拆借明细、发行人及民生控股

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以及发行人和民生控股关于资金拆借出具的说明，了解发

行人与民生控股之间的资金拆借情况； 

9、取得并查阅健康有限内部关于其与民生控股资金拆借的审批单，核查资

金拆借时健康有限所履行的内部审批情况； 

10、取得并查阅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以及发行人独立董事就发行人报告

期内的关联交易所出具的独立意见，核查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

就发行人报告期内与民生控股的资金拆借的审议情况以及发行人独立董事独立

意见的发表情况； 

11、取得并查阅发行人为民生药业提供担保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相

关补充协议、抵押解除证明文件以及中汇会计师出具的中汇会审[2023]2038号

《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方资金拆借及关联方担保情况，以及

对外担保的解除情况； 

12、取得并查阅发行人设立以来的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以

及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核查发行人 2021 年 6月 30日至

今是否存在新增关联方资金往来以及对外担保情形； 

13、取得并查阅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核查发行人 2021 年 6月 30日至

今是否存在新增对外担保情形； 

14、取得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访谈发行人的财务负责人，核查发行人 2021

年 6月 30日至今是否存在新增关联方资金往来以及对外担保情形； 

15、取得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于防范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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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制度》以及相关财务内控制度，了解发行人内控制度的建

立情况以及其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 

16、取得并查阅发行人设立以来的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中汇会计师出具的中汇会鉴[2023]2039 号《内控鉴证报告》以及发行人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确认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 

17、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对民生控股的诉讼信息进行

查询，核查民生控股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债务逾期或债务违约纠纷； 

18、获取民生控股集团的《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报告期内银行流水

及其出具的《关于银行流水情况的说明》，核查已提供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与完整

性； 

19、对民生控股集团交易金额超过 50万元的资金流水进行逐笔核查，关注

其资金来源、交易背景及交易对手信息，核查集团内大额往来的具体情况； 

20、获取民生控股集团理财产品的相关合同或其出具的说明，核查理财产

品的具体情况； 

21、取得并查阅民生控股关于资金管理制度建立的说明及《货币资金管理

制度》《资金调拨（拆借）管理制度》《往来户结算管理制度》《费用管理制度》

《会计工作内部稽核制度》，核查民生控股的资金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22、取得民生控股的说明并在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官网以及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官网、浙江政务服务网对民生控股的行政处

罚情况进行查询，核查其是否存在因资金违规使用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转贷及资金拆借相关事项均发生于股改前的一人有限公司阶段，

且已于股改前规范。股改后发行人合规运营，不存在转贷及与关联方资金拆借

的行为，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等直接或间接占用资金的情

形； 

2、发行人为民生药业提供担保，主要系民生药业因经营资金需要以及贷款

银行要求提供担保物担保所致。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发行人对民生药业银

行贷款的担保责任已经解除；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为控股股

东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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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资金拆借和对外担保事项上的内部控制制度是

健全有效的。为进一步防范资金占用风险，发行人已制定较为完善的内控措施。 

4、报告期内，民生控股集团资金流水中集团内往来主要系银行转贷及临时

性资金周转，资金拆借的规模总体较小。民生控股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银

行理财产品。 

5、发行人已建立独立的财务体系，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民生控股短期

偿债风险较小，对外投资不存在重大风险。民生控股集团内的大额往来及理财

产品投资不会对公司独立性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 

 

专此说明，请予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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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杭州民生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的专项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2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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